
 

檔號：  HAD SSPDC/13/12 /1 /1 / ( 4 ) IX    傳真文件（共九頁）  

電話號碼： 2150  81 10 

 

致深水埗區議會全體議員  

各位議員：  

藉傳閱文件通過區議會撥款申請  

 

本函旨在以傳閱文件方式，請各議員通過以下區議會撥

款申請：  

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216 /14 :  深水埗區覓地建樓意見調查  

 (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 

申請撥款 :  149,000 元 ) 

 

2 .   隨函夾附上述申請文件，供各議員參閱。議員無論通過

上述計劃與否，均請填妥夾附的回條，並最遲於二零一四年十

一月二十八日 (星期五 )或之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。  

 

3 .   根據深水 區議會常規第 38(2 )條的規定，有關申請財政

資助事宜或任何其他與「區議會撥款」有關的事宜，若是以傳

閱文件方式徵求通過，則須得到不少於三分之二區議會議員或

有關委員會成員 (不包括已放棄就該事項以書面形式表示意見

的議員或委員會成員 )同意，方獲通過。  

 

      深水 區議會秘書趙必強  

 

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

 

回   條  

 

致：深水 區議會秘書  

經辦人：潘樂生先生  

(傳真號碼： 2785  4218)  

請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(星期五 )或之前回覆秘書處。  

 

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216/14:  通過  不通過  棄權  

深水埗區覓地建樓意見調查  

(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 

申請撥款 :  149,000 元 ) 

   

請於適當空格內填上「 」號  

 

 

簽署：   

 

姓名 (正楷 )：   

 

日期：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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